	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调课申请表

	

	课程名称：
	教研室：

	原教学安排
	调动后教学安排

	任课教师：
	
	任课教师：
	

	职   称：
	
	职   称：
	

	日期及节次：
	
	日期及节次：
	

	专业班级：
	
	专业班级：
	

	上课教室：
	
	上课教室：
	

	是否涉及工作量： 是      否 　        共   计：           学时

	申请原因：　

	教研室主任意见：
　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、系、部意见：
　　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部意见：
　　　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院长意见：
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注：
教师因事、因病必须请假时，应由教研室主任安排代课教师（原则上代课教师资格不低于原讲课教师），须经院、系、部提出，报教务部批准。

正在任课的教师原则上不安排外出开会，有特殊情况必须外出时，须经院、系、部和教务部审核，报主管院长批准。
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院、系、部存档，一份交教务部备案。

	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教务部 制


